
⾯試程序
招聘規劃

⾯試通常是甄選的過程之⼀，僱主應確保
以公平和沒有偏⾒的⽅式進⾏⾯試，⽽且
過程或結果不應有違法歧視成分。

僱主宜準備與劃⼀甄選準則直接有關的⾯
試問題，避免向應徵者提出與⼯作要求無
關的問題。僱主還應確保參與⾯試程序的
⼈員接受有關⾮歧視甄選⽅法的培訓，並
且熟悉相關法律條⽂。為免可能出現偏
⾒，宜組成遴選委員會進⾏⾯試，⽽並⾮
只由⼀名⼈員負責⾯試。
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規定若僱主基於性別、懷
孕、婚姻狀況或餵哺⺟乳⽽在決定聘⽤哪位申
請⼈的安排中歧視申請⼈，或拒絕向申請⼈提
供或故意不向申請⼈提供僱⽤，即屬違法。

若⼲與⼯作要求無關的⾯試問題，例如應徵者
的婚姻狀況或育兒安排，可能會被視為有歧視
成分。即使向所有應徵者提出相同問題，也不
⼀定可讓僱主無須就違法歧視申索負上責任。
⾯試問題是否涉及歧視，取決於提問的⽬的和
提問時的情況。

應避免提出的問題：

婚姻狀況—
是否有計劃結婚？

育兒安排—
是否有計劃⽣⼩孩？
誰會照顧你的⼩孩？

性別偏好—
如果你是全男性（或⼥性）的辦公室內唯
的⼀⼥性（或男性），會有甚麼感覺？

法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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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管理常規系列：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


某⼥性會計師申請了某公司的會計經理職位，獲邀參加⾯試。⾯試時該公司的⼈⼒資源總監
詢問她是否已婚；若否，她是否計劃結婚。⼥會計師回覆表⽰即將組織新家庭，後來她收到
不獲聘⽤的通知。她懷疑僱主可能因其結婚計劃⽽不聘⽤她。

例⼦？想⼀想

你是否已婚？

盡可能邀請多於⼀名⼈員參與⾯試

避免提出有歧視成分的問題，或有
關申請⼈能⼒的假設

良好常規

提出與劃⼀篩選準則相關的問題

把所有⾯試的⽂件記錄在案

確保⾯試⼈員接受有關平等機會原
則的適當培訓

客觀篩選

⾯試⼈員可以在開始⾯試前制定正式的評分制
度，評分制度應包括劃⼀篩選準則，即⼯作所需
技能、能⼒及訓練，以及每⼀項準則所佔分數的
百分⽐。

這樣有助⾯試⼈員按照準則客觀地評核申請⼈。

為確保篩選決定是基於客觀準則作出，應在達成
篩選決定後才索取推薦信，以及把推薦信交予⾯
試⼈員參閱。

此單張的資訊僅供參考，不能取代法律意⾒。


